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11 年校園樹木褐根病防治研習計畫 

一、 緣起： 

樹木褐根病是亞洲熱帶及亞熱帶地區木本植物重要根部病害之一，病

原菌直接危害樹皮的疏導組織，樹皮環狀壞死，導致水分及養分之輸送遭

受阻礙而死亡。罹病樹木常因基部受病菌侵蝕海綿化，致使支撐力不足而

有無預警傾倒之情形，對校園公共安全具有一定程度的風險與隱憂。為強

化校園現場人員對於罹病樹木之辨識能力及防治方式之相關知能，特辦理

本講習活動。 

二、 目的： 

(一) 強化校園樹木管理人員對樹木褐根病覺察能力，強化校園安全。 

(二) 提升校園樹木管理人員對樹木褐根病防治知能，落實疫病控制。 

三、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 承辦單位：新北市新莊區中港國民小學 

四、 實施方式： 

(一) 活動人數：80 人(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 

(二) 報名方式：即日起至 1月 20 日至校務行政系統報名 

(三) 參與對象：新北市校園樹木管理人員 

(四) 講習地點：新北市新莊區中港國民小學 

(五) 活動日期：111 年 1 月 22 日(六) 

(六) 課程內容： 

時間 課程(活動) 講師(負責人員) 備註 

8:40-9:00 報到 中港國小  

9:00-12:00 校園樹木褐根病

辨識與防治 

傅春旭研究員 計 3小時 

12:00-13:00 午餐、休息 中港國小  

13:00-15:30 褐根病防治實作 傅春旭研究員 計 3小時 

15:30-16:00 綜合座談 傅春旭研究員、 

蔡明伯輔導員 

 



五、 經費概算：詳如經費概算表(附件)。 

六、 其他： 

(一) 本講習有實務操作課程，請參與者穿著輕便服裝及運動鞋。 

(二) 參與者核予環境教育研習時數 6小時。 

(三) 承辦學校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公立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師成績考核辦法」之獎勵辦法辦理敘獎，並依據

「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附表

第 2項第 2款辦理各項研習（討）會績效優良者，跨區或全市性：

工作人員嘉獎 1次以 4人為限，含主辦人 1人嘉獎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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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樹木褐根病與防治 

前言 

樹木褐根病在台灣發生頻繁，為台灣最常見、也是最重要的樹木病害，所危害樹

木包括果樹、行道樹、防風林、綠美化景觀等樹種，其病原菌主要感染寄主植物

之根部，破壞樹木水分與養分的輸導功能，導致樹木葉片黃化、落葉（圖一）、

萎凋、最後死亡。樹木褐根病亦為一木材腐朽菌，感病樹木根部的木材會變得乾

輕和海綿狀，容易造成病株風倒或無風自倒，直接威脅人員生命與財產安全。在

林業試驗所林木疫情通報系統，為通報案件數量比重最高的單一種病蟲害。 

 

圖一：榕樹罹患褐根病後呈現黃化落葉的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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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褐根病 

樹木褐根病由 Phellinus noxius (Corner) Cunningham 引起，寄主植物非常廣泛，

是熱帶及亞熱帶地區林木、果樹、木本或多年生特用作物的重要根部病害。欲判

斷病株是否罹患褐根病，可依下列步驟進行： 

 

一、植株外觀是否正常：樹木褐根病主要感染樹木根部，影響與破壞樹木本身水

分與養分的輸導功能，導致病株外觀改變，呈現落葉或黃化的現象（圖二）。 

 

圖二：左邊為健康的榕樹、右邊為罹患樹木褐根病的榕樹。 

 

二、地際部是否有菌絲面產生：樹木褐根病往往於病株地際部（主莖與根部交接

處）、或已被砍除樹木之樹頭地際部，產生由褐根病菌絲特化形成的菌絲面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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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於地際部形成之菌絲面。紅色箭頭所示。 

 

菌絲面初期是白色，不久即轉為黃色、琥珀色、褐色或為深褐色（圖三）。

緊貼在樹木的基部，環境溼度足夠的情況下，菌絲面可以達到地面 1公尺以

上。當氣候乾燥時菌絲面開始乾縮，顏色變深而成黑色或黑褐色，扁薄甚至

於龜裂，週邊翹起。 

三、木材組織是否具有不規則網紋：若病株遭受樹木褐根病危害，受感染根部之

樹皮內側與木材組織會呈現不規則褐色網紋（圖四），此為鑑定樹木褐根病

的重要依據之一。 

 

圖四：網紋狀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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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根病的傳播與危害 

 

一、褐根病的傳播：褐根病的傳播方式，主要經由： 

1. 病根與健康根的接觸：透過與病根的接觸，健康植株易罹患樹木褐

根病。發病情形，由病株輻射狀向四周擴散（圖五），發生時間越久

受害樹木越多、面積越大。在排列式的植株裡，例如行道樹或校園

圍籬，則是自病株向兩側蔓延（圖六）。 

 

圖五：山坡因褐根病蔓延造成的孔隙地 。 

 

圖六：成排感染樹木褐根病的行道樹。 

2.擔孢子的傳播：由病原菌形成之子實體（圖七）所產生的擔孢子，隨風飄散傳

播病害。近年來，除了輻射狀與排狀感染外，點狀隨機感染的案例日益遽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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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子實體的發生率也變多，因此推測隨機的感染現象與子實體的產生有一定

的關聯。 

 

圖七：樹木褐根病平伏子實體。 

 

3. 人為的傳播：罹病植栽與病土的移動（圖八），也是造成樹木褐根病長距離

的傳播主要的原因之一。罹病株的移植除了不易存活外也將褐根病由一地帶到

另一地，但是最常見的情形是當一個綠美化工程一直都無法成功的完成種植或

補植工作時，換土（客土）常被視為一種有效的辦法，這往往讓樹木褐根病由

一地傳播到另一地。 

 

圖八：帶有病組織的土壤 

二、褐根病的危害：褐根病可怕之處，除了會導致樹木死亡的病原菌外，在於它

亦為一具高度腐朽能力之木材腐朽菌，危害樹木木質部。木質部主要功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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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撐起樹木，讓巨大的樹木，屹立不搖，但一旦遭到木材腐朽菌感染、腐朽，

就會崩解、使樹木失去支撐、造成樹木傾倒（圖九），對於樹木四周活動的

人員生命與財產，構成極大的威脅。 

 

圖九：倒塌於健康步道上罹患樹木褐根病之榕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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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木褐根病的防治 

褐根病的防治工作，應以預防為主，因本病原菌危害植物初期地上部沒有任

何病徵，一旦地上部出現黃化萎凋時，根部已有 80%以上受害，在此情況下如欲

進行治療處理，其實已為時已晚。本病害防治方法到目前為止，使用最多的藥劑

為通過田間實驗，且已經合法登記可進行正式推薦使用的邁隆，但也僅限於疫區

的燻蒸消毒處理。因病原菌主要危害根部，藥劑的施用，不論化學或生物性藥劑，

皆不易達到預期治療效果。除了無法達到預期的效益，更容易導致病害擴散及公

共危險的發生。褐根病病原菌主要存活來源是病殘根，其傳播途徑主要靠病根與

健康根的接觸傳染。因此在預防的考慮下，只要可以阻止病根與健康根的接觸，

及殺死或除去土壤中的感染病殘根，就可以達到防治效果。以下的防治方法則依

據上述的原則。 

一、病土及病株的移動管制：病株及病土在未進行妥適的處理前，不應該任意移

植（圖十）或是傾倒。褐根病的長距離傳播，往往是民眾或公部門綠美化或

造林的善意措施而將病害傳播出去。為了減緩樹木褐根病的傳播，落實病土

及病株的移動管制是非常重要，也需要全民的配合。 

 

 

 

 

圖十：從甲地移植至乙地之病株，病土亦被置入新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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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疫區土壤燻蒸：將受害植株的根部掘起來集中燒燬，燻蒸區域四周進行阻

絕溝的設置，土壤以邁隆（每平方公尺 60克）進行均勻攪拌後，加水使土

讓潮濕，並覆蓋塑膠布 2 星期以上進行燻蒸消毒（圖十一、十二、十三、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另外可用尿素石灰替代邁隆進行土壤燻蒸作

業，惟尿素及石灰的使用方法及配方需更準確才能達到和邁隆一樣防治效

果。 

 

圖十一：燻蒸消毒前挖掘出病根。 

 

圖十二：比較細小的病根以徒手方式撿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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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設置阻絕溝。 

 

圖十四：將邁隆與病土均勻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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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拌勻回填及澆水。 

 

圖十六：埋入檢驗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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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緊密覆蓋。 

三、樹木外科手術：此方法目前主要施用在珍貴樹木上，發病初期，以樹木外

科手術法切除感染部位，更換周圍病土後（病土需另外燻蒸消毒以免擴

散），以三得芬及銅快得寧稀釋 500倍淋洗傷口及灌注周邊土壤。 

四、發病地區如為農業區，可以考慮將根系掘起集中燒毀後，回復水田或是蔬

菜等農業耕種，但是不適合種植果樹等寄主植物。 



新北市校園樹木褐根病防治流程 

 

發現校內樹木出現疑似褐根病異狀時(應立即進行安全支撐及動線管制) 

檢驗結果是否為褐根病 另行處理 

是 

教育局、施工廠商、學校共同會勘，確認防治範圍及防治工法 

否 

提供欲移除樹木清冊，含照片、疫情診斷案件回覆表、會
勘紀錄(若有)等相關資料報農業局申請同意移除樹木 

函(電子文)送欲移除樹木清冊，含照片、疫情診斷案件回覆
表、會勘紀錄(若有及農業局同意函至教育局申請協助防治 

完成防治後，由教育局統一填列「褐根病疫情防治處理調查表」以電子郵件
或傳真送林木疫情鑑定與資訊中心，並函報農業局解除列管 

廠商填具重要施工項停檢表等資料，學校授權人員配合查驗， 

確認施作內容符合規定並簽章及寄送試體 

是 

否 

至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簡稱林試所)「林木疫情鑑定與資訊中
心」(網址：http://health.forest.gov.tw/fhsnc/)註冊(登入)會員帳號後，
新增申請案件，送請線上診斷(免付費)或電洽2303-9978分機2668) 

 

檢驗結果是否有建議
移除病株 

邀請林試所專家或

具植物病理防治專

長之學者現地會

勘，並就罹病樹木

樹種、數量、是否

移除罹病樹木及應

防治面積做成紀錄 

否 

是否建議
移除病株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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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111年校園樹木褐根病防治工作施工說明書(學校端) 

一、 機關授權人員：由學校指定防治業務之承辦窗口擔任。 

二、 掘溝阻斷法: 

(一) 確認施作範圍及設置警告標示牌：鑑定病徵、確認病株數量、區分病株

與健康植株區域範圍、測量施作範圍面積、向機關授權人員確認地下管

線分布並說明施工流程等。 

(二) 安全防護措施：施作區域範圍警示圍界、樹立告示牌與景觀處核准公文，

標示替代動線，檢查施工人員勞工安全衛生裝備。另應留意伐倒罹病樹

木周邊之建物及設施，設置防護措施。 

(三) 伐倒罹病樹木：以電鏈鋸或機械砍伐罹病樹木，並將之切段分解（此步

驟應避免木屑飛濺，以免造成病原傳播)，於現地依枝幹大小進行分類集

中放置；放置時應舖設 PE布，以避免污染土壤，造成傳染。 

(四) 挖出病株根部：以挖土機徹底挖掘出罹病植株的所有直徑1公分以上根

部枝條，病根應依大小進行分類集中放置；放置時應舖設 PE 布，以避免

污染土壤，造成傳染。挖掘時應邀請機關授權人員現場確認病根範圍已

完全開挖，且鄰近樹木之根部未與病株有接觸。 

(五) 全區翻耘土層及人工撿除病根：將施作範圍全區以挖土機徹底挖掘翻耘

土層(深度1-3公尺)，同時以徒手（應戴手套）撿拾病殘根體或用篩網過

濾土壤，並於現地依病根大小進行分類集中放置；放置時應舖設 PE 布，

以避免污染土壤造成傳染。 

(六) 分解大型病根：枝幹、樹頭及病殘根體，應於現地較無風力干擾之區域

鋸切至依焚化爐規定之適當大小(應避免木屑飛濺，以免造成病原傳播)，

放置時應舖設 PE 布，連同小型病根以「太空包」或透明塑膠袋裝妥後，

運至環保局核可之焚化廠焚燒處理。承包商應提具焚化廠進廠三聯單回

執聯或相關入廠文件送甲方以資證明。送焚化廠焚毀之處理，不列入工

期。 

(七) 挖掘阻斷溝渠：於病株與健康株間，挖掘深約1公尺之阻斷溝（深度及寬

度視現場實際狀況決定），挖出土方應置於施作區域內或 PE 布上並覆蓋

完妥，以避免含病原菌土壤受風吹而飛散，導致病原擴散傳播。 

(八) 塑膠布圍界阻隔：以以樹根無法穿透之塑膠布加寬佈置於阻斷溝壁面，

以磚塊固定之。 

(九) 回填土方澆灌：在上述土方回填、撒施藥劑後，應即以澆灌水車或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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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噴灑方式，充分淋濕回填土方的區域(土壤含水量>60%)。 

(十) 整平區域表土：以挖土機整平區域表土面，周邊區域則以人工處理，避

免破壞阻絕溝側壁所圍塑膠布。 

(十一) 噴殺菌劑善後：以漂白水1%或三泰芬5%粉劑稀釋500倍溶液噴灑周邊

有感染之虞的區域或車輛輪胎、機械鏟斗、器械、工具及施作工作人所

有裝備等，此步驟應徹底執行，以使其擴散傳播的機會降至最低。 

(十二) 原舖面開挖後，廠商應將鋪面整至平整，並配合機關需求撒放草籽。 

三、 掘溝阻斷併藥劑燻蒸: 

(一) 確認施作範圍及設置警告標示牌：鑑定病徵、確認病株數量、區分病株

與健康植株區域範圍、測量施作範圍面積、向機關授權人員確認地下管

線分布並說明施工流程等。 

(二) 安全防護措施：施作區域範圍警示圍界、樹立告示牌與景觀處核准公文，

標示替代動線，檢查施工人員勞工安全衛生裝備。另應留意伐倒罹病樹

木周邊之建物及設施，設置防護措施。 

(三) 伐倒罹病樹木：以電鏈鋸或機械砍伐罹病樹木，並將之切段分解（此步

驟應避免木屑飛濺，以免造成病原傳播)，於現地依枝幹大小進行分類

集中放置；放置時應舖設 PE布，以避免污染土壤，造成傳染。 

(四) 挖出病株根部：以挖土機徹底挖掘出罹病植株的所有直徑1公分以上根

部枝條，病根應依大小進行分類集中放置；放置時應舖設 PE布，以避免

污染土壤，造成傳染。挖掘時應邀請機關授權人員現場確認病根範圍已

完全開挖，且鄰近樹木之根部未與病株有接觸。 

(五) 全區翻耘土層及人工撿除病根：將施作範圍全區以挖土機徹底挖掘翻耘

土層(深度1-3公尺)，同時以徒手（應戴手套）撿拾病殘根體或用篩網

過濾土壤，並於現地依病根大小進行分類集中放置；放置時應舖設 PE布，

以避免污染土壤造成傳染。 

(六) 分解大型病根：枝幹、樹頭及病殘根體，應於現地較無風力干擾之區域

鋸切至依焚化爐規定之適當大小(應避免木屑飛濺，以免造成病原傳播)，

放置時應舖設 PE布，連同小型病根以「太空包」或透明塑膠袋裝妥後，

運至環保局核可之焚化廠焚燒處理。承包商應提具焚化廠進廠三聯單回

執聯或相關入廠文件送甲方以資證明。送焚化廠焚毀之處理，不列入工

期。 

(七) 挖掘阻斷溝渠：於病株與健康株間，挖掘深約1公尺之阻斷溝（深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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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度視現場實際狀況決定），挖出土方應置於施作區域內或 PE布上並覆

蓋完妥，以避免含病原菌土壤受風吹而飛散，導致病原擴散傳播。 

(八) 塑膠布圍界阻隔：以以樹根無法穿透之塑膠布加寬佈置於阻斷溝壁面，

以磚塊固定之。 

(九) 拌合燻蒸藥劑：以挖土機將土方回填時，同時將「邁隆」以每立方米土

方拌入50-100公克以上藥劑劑量（實際用量以能徹底消除褐根病菌作調

整），分層均勻撒施於回填土壤，再以挖土機徹底翻耘攪拌(以挖至無

殘根處為止)，並澆水噴灑充分淋濕，使土壤含水量維持於50-60%，達

最佳燻蒸效果。 

(十) 回填土方澆灌：在上述土方回填、撒施藥劑後，應即以澆灌水車或引水

管噴灑方式，充分淋濕回填土方的區域(土壤含水量>60%)。 

(十一) 整平區域表土：以挖土機整平區域表土面，周邊區域則以人工處理，

避免破壞阻絕溝側壁所圍塑膠布。 

(十二) 放置檢測試體：廠商應會同機關授權人員取回「檢測試體」(檢測試

體的製作：取直徑1cm、長10cm 樟樹枝條，置於組織培養瓶中，滅菌後

接入褐根病菌，培養21天待其長滿枝條後備用，應附證明)，交由機關

授權人員親自將護貝後有編號名牌的繩索綁妥在試體上，再把「檢測試

體」埋入30-40公分深的土中(同一區域中，每10m2埋設5支；小於10m2亦

同；大於10m2,每增加2m2增加1支試體)，名牌留露於表土上，以供燻蒸

後易於檢視目標，取樣送檢。檢體之放置應由機關授權人員親自執行，

並於名牌上作適當編號及蓋職章(圖1)，以利日後送驗及避免檢體被不

當更換或遺失。 

(十三) 覆蓋黑色膠布：以黑色不透光厚塑膠布覆蓋於表土面上，兩兩疊舖

時重疊處須有60公分以上寬度，務求緊密，使燻蒸氣體不會逸散至空氣

中；塑膠布上方應先以磚塊加強固定，再舖設一層約5公分厚的乾淨砂

質壤土，使塑膠布不易移動或破損，布緣應埋在土裡，使燻蒸氣體不會

逸散。 

(十四) 噴殺菌劑善後：以漂白水1%或三泰芬5%粉劑稀釋500倍溶液噴灑周邊

有感染之虞的區域或車輛輪胎、機械鏟斗、器械、工具及施作工作人所

有裝備等，此步驟應徹底執行，以使其擴散傳播的機會降至最低。 

(十五) 樹立圍網、警示帶及柔性告示牌:以上工作完成後，應於施作區域再

加大範圍，樹立警示帶，並於每20公尺至少穿綁1面護貝柔性告示牌，

文字參考如附件一-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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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掀開塑膠布：燻蒸後由廠商移走塑膠布(應送焚化廠焚燒處理及磚塊

消毒)，並會同機關授權人員將檢體小心挖掘後取出，以封口袋包妥後

送驗，送驗時機關授權人員需全程陪同(或由學校寄出送驗)，避免檢體

被不當更換或遺失。(本項不計工期)。 

(十七) 當掀開塑膠布(使之開放與空氣接觸)後，其初期2-3天內為恐表土尚

有殘留藥效，因此需避免人畜的接觸，以免中毒；掀開塑膠布3天後由

本處移走警示帶及柔性告示牌。(本項不計工期)原舖面開挖後，廠商應

將鋪面整至平整，並配合機關需求撒放草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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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木褐根病防治-警告標示牌(範例) 

告     示                   

民國○年○月○日 

 

本址現正進行褐根病藥劑防治作業中，預計○年○月○日完

成；民眾請勿靠近，以維安全。 

 

施工日期: 

地    點: 

承攬施作廠商: 

 

新北市(學校) 

(聯絡電話:                   ) 

圖1-樹木褐根病防治警告標示(範例) 

樹木褐根病防治-檢體標示牌(範例) 

工程名稱:XX 國小111年校園樹木褐根病防治 

檢體編號: 

放樣地點: 

機關授權人: 

承攬施作廠商: 

檢體埋入日期: 

圖2-樹木褐根病防治-檢體標示牌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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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111年度園樹木褐根病防治作業-廠商自主管理表 

承商  聯 絡

電話 

 

日期  防治地點  

項次 檢查項目 管理標準 結果 改善日期 

1 有無告示牌 於明顯處張貼或設立 □有□無  

2 確認施作範圍 放樣、拍照比對 □有□無  

3 挖阻隔溝 阻隔溝深1公尺 □有□無  

塑膠布依規定固定.放置 □有□無  

4 病株處理 處理過程舖設 PE 布 □有□無  

細根撿拾乾淨、病枯枝完全移除焚毀 □有□無  

5 土壤燻蒸 

(無燻蒸工項者免
此項目) 

再確認使用正確藥劑 □有□無  

藥劑使用量是否足夠?(50-100g/m3) □有□無  

藥劑分層撒施、土壤攪拌確實、加水混
合 

□有□無  

塑膠布兩兩疊舖60cm、放置固定妥當 □有□無  

回填時未破壞阻絕溝側壁所圍塑膠布 □有□無  

覆土5cm □有□無  

6 檢體放置 

(無燻蒸工項者免
此項目) 

檢驗試體名牌會同機關授權人蓋章、綁
妥、埋入土中30cm 

□有□無  

多餘檢驗試體有無隨地棄置? □有□無  

檢驗試體每2公尺置入1支 □有□無  

7 環境清潔及勞工
安全衛生措施 

工作後之機具消毒? □有□無  

工作人員安全措施? □有□無  

作業中是否符環保要求? □有□無  

作業後現場有無環境清潔? □有□無  

8 其他    

※缺失改善過程: 

 

承商簽章:        

 

機關授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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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校園樹木褐根病防治作業重要施工項停檢表(阻絕溝+燻蒸) 

機關名稱  

施工廠商  

施工位置  

施工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項次 停留點 

                   檢核重點   

                            註記方式:v 合格 

                                    x 改善後合格 

(廠商應完全符合各停留點之檢核重點，始得進行下一階段作業) 

簽章 

(加註日期) 

 

1 施工前 □確認病株與健株區域範圍並測量施作範圍面積、區域

範圍警示圍界、設立管制出入口。 

□已向機關授權人員確認地下管線分布並說明施工流

程。 

□地面先行鋪設 PE 布以放置病株。                       

請確認廠

商完全符合左列

重點，再予簽章 

2 藥劑土壤

回填前 

□病株所有直徑1公分以上之殘根均已挖除，阻絕溝之斷

面完全無對外生長之病根殘留。 

□確認鄰近樹木根部未與病株根部有接觸，若有接觸

者，確認是否有病徵並為妥適之處理。 

□土壤中未殘留直徑逾1公分之病株，且病株均已妥善包

裝處理，無(接觸、風力)傳染之虞。 

□阻隔溝深度與寬度充足，且妥善鋪設 PE 布阻絕病源傳

播。 

□藥劑名稱正確，準備數量充足(每立方公尺50-100公

克)。 

請確認廠

商完全符合左列

重點，再予簽章 

3 檢驗試體

放置 

□目視可及範圍內，塑膠布無破損、土壤充分濕潤。 

□機關授權人員親自將有編號名牌之紅色繩索綁妥後留

一段長約50cm 的繩端，再把「檢驗試體」埋入30-40公

分深的土中，之後將紅色繩索端留露於表土上，並於名

牌上作適當編號及蓋職章。 

□檢測試體每2平方公尺置入1支，多餘試體已銷燬。 

請確認廠

商完全符合左列

重點，再予簽章 

4 檢體送驗 □承商會同機關授權人取出檢體，由機關寄至農委會林

業試驗所送驗。(不得由廠商代為送驗) 

請確認廠

商完全符合左列

重點，再予簽章 

廠商現場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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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校園樹木褐根病防治作業重要施工項停檢表(阻絕溝) 

機關名稱  

施工廠商  

施工位置  

施工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項次 停留點 

                   檢核重點   

                            註記方式:v 合格 

                                    x 改善後合格 

(廠商應完全符合各停留點之檢核重點，始得進行下一階段作業) 

簽章 

(加註日期) 

 

1 施工前 □確認病株與健株區域範圍並測量施作範圍面積、區域

範圍警示圍界、設立管制出入口。 

□已向機關授權人員確認地下管線分布並說明施工流

程。 

□地面先行鋪設 PE 布以放置病株。                       

請確認廠

商完全符合左列

重點，再予簽章 

2 藥劑土壤

回填前 

□病株所有直徑1公分以上之殘根均已挖除，阻絕溝之斷

面完全無對外生長之病根殘留。 

□確認鄰近樹木根部未與病株根部有接觸，若有接觸

者，確認是否有病徵並為妥適之處理。 

□土壤中未殘留直徑逾1公分之病株，且病株均已妥善包

裝處理，無(接觸、風力)傳染之虞。 

□阻隔溝深度與寬度充足，且妥善鋪設 PE 布阻絕病源傳

播。 

□藥劑名稱正確，準備數量充足(每立方公尺50-100公

克)。 

請確認廠

商完全符合左列

重點，再予簽章 

 

廠商現場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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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場施工通知單（第○期） 

採購名稱：新北市111年度校園樹木褐根病防治作業 

得標廠商： 

施工期程： 

本期預計施作項目及數量如下：                                

項目 單位 數量 地點 施工期限 

     

     

     

     

     

     

 

備註： 

1、施作項目及數量係為預估，應依實際需要由甲方監工通知施作。 

2、「褐根病防治」工項之施工期程，係指依契約第九條附件「壹、褐根病整體防

治作業」進行施作，並將檢測試體埋設完成為止，「掀開塑膠布與取出檢體送驗」

施作內容不列計工期。 

乙方於施工時應做必要記錄，其內容如下列： 

1、施工日期。 

2、施工項目之數量。 

3、施工前、中、後之照片。 

 

教育局承辦人簽章：                       公司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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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工通知單（第○期） 

採購名稱：新北市111年度校園樹木褐根病防治作業 

承包廠商： 

施作期程： 

本期實際施作項目及數量如下： 

項目 單位 數量 地點 
通知施

工期限 

實際完

工日期 

教育局承

辦人員確

認 

       

       

       

       

       

       

       

 

備註： 

本完工通知單施作內容依貴局○年○月○日第○期進場通知單（新北教工環字第○○○號函）

辦理 

 

 

 

 

公司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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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日誌 

採購名稱： 新北市111年度校園樹木褐根病防治作業        報表編號： 

案號及契約號：        

開工日期：    年    月    日   履約期限：  年   月   日 

填報日期：    年    月    日   本日天氣：上午：   下午： 

 

一、施工項目完成數量 

施工項目 單位 本日完成數量 累計完成數量 備註 

掘溝阻斷 M2    

掘溝阻斷併藥劑燻蒸 M2    

二、褐根病株處理數量及防治面積： 

1、株數： 

2、面積： 

三、重要事項紀錄或機關授權人員及主辦單位指示事項： 

 

 

填表人簽名：           公司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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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作面積確認表 

採購名稱： 新北市111年度校園樹木褐根病防治作業        報表編號： 

案號及契約號：        

開工日期：    年    月    日      下午： 

 

一、施工項目完成數量 

施工項目 單位 施作面積 檢體數量 備註 

掘溝阻斷 M2    

掘溝阻斷併藥劑燻蒸 M2    

二、褐根病株處理數量及防治面積： 

1、株數： 

2、面積： 

填表人簽名：  

 

 

學校授權人員簽章: 

 

 

 

公司簽章: 

 

 

                                                                                 


